学科门类： 经济学

一级学科： 理论经济学

2025年政治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二级学科:020101   经济学院)

学科概况
江西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学科点是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硕士点下设的二级学科点，是江西财经大学最早的经济类硕士点之一。经过几代人的积累和发展，本专业学术成果丰硕，多项成果获得国家级、省部级教学和科研成果一、二等奖。目前，该学科有一只年富力强、知识储备丰富的导师团队，他们以坚定的学术信念、严谨的治学态度，将教书育人放在首位，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具有高层次学历的拔尖人才，许多学生现已成长为各行的中坚力量和相关学科领域的领军人物。与时俱进，基于新时代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更为密切的背景下，该专业及培养的学生在未来具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研究方向

根据专业发展趋势及我校导师的研究特点，政治经济学专业设五个研究方向：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

本方向的主要研究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研究（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新型工业化道路、经济结构转型及产业结构升级、对外开放战略、经济体制的沿革和发展等。
2.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研究

本方向的主要研究内容：农业发展方式创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完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乡村振兴发展路径研究。
3.《资本论》与当代经济研究

本方向的主要研究内容：《资本论》研究；财富的源泉与价值；价格基础决定与形成；市场价格决定、变化与稳定；《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在当代经济研究中的运用。

4.数字化转型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本方向主要研究内容：重点研究在产业数字化、或数字产业化进程中如何推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5.双循环与新发展格局研究

本方向主要研究内容：重点研究面向未来的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及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研究新形势下我国如何获取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培养目标和基本要求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适应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要求，具有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掌握扎实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掌握并熟练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通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追踪政治经济学学科前沿动态，把握政治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具有独立从事政治经济理论研究和政治经济形势分析的能力；具有较高外语水平，能运用外国语阅读专业文献和进行学术交流；具有较强事业心和责任感，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学术修养，胜任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发展规划及发展政策的制订和咨询，具备从事政府部门、经济部门、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等各项工作能力的融通型高层次人才。
（二）基本要求

1.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学风严谨；具有集体主义观念和较强的事业心及奉献精神，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2.掌握坚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能熟练掌握现代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具备严谨科学态度和敬业精神，有开拓创新精神，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能够独立进行经济学理论研究与教学及从事经济管理工作，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

3.身心健康。

培养方式

1.采取导师组集体培养与导师个人负责相结合的方式，同时聘请校外专家、学者，共同培养研究生。

2.注重研究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包括创新精神、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论文写作能力等方面的培养。研究生入学后三个月内进行师生双向选择并确定导师，制订培养计划，导师负责全面培养工作。

3.研究生在完成课堂学习的同时，在导师指导下，进行专业论文写作和参加与本学科有关的课题调研及其他学术活动。

4.全脱产学习，实行学分制。
五、标准学制和学习年限

政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学制3年，实行2至4年弹性管理。前四学期以攻读学位课和专业课为主，后二学期主要安排教学实习、社会实践、毕业调查研究以及毕业论文写作等。

硕士研究生学习年限最短为2年。成绩优秀的研究生经导师同意，可申请2年或2年半毕业，但须在预期毕业时间的前6个月，向研究生部提出毕业申请。申请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在毕业时分以下两种情况：

（一）部分学习成绩优秀、研究能力较强的研究生，除满足《江西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条件外，同时符合下列条件者，允许申请提前毕业和学位授予：

1.所有学位课程的单科成绩不低于80分，其他课程成绩合格，无重修记录。

2.硕士研究生学风严谨，具有较强的科研创新能力，在研究生入学之日起，申请截止日前，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在权威期刊发表论文1篇，或者在CSSCI或CSCD来源期刊（不含扩展版）发表本专业学术论文2篇（含2篇）以上。同时，作者单位署名必须为江西财经大学，本人第一作者身份，或独撰、或导师（可以是本人导师也可以是校内其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发表。期刊级别认定按学校科研处的相关规定执行。其中，发表在《江财智库专报》《现代产业发展参考》（刊发后须获省级及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经科研处认定可视同CSSCI来源核心期刊的论文，在提前毕业资格审核中只认1篇。

（2）主持完成省级课题（含江西省研究生创新项目）2项及以上。

（3）获得发明专利1项（限艺术学、理学和工学）及以上。

（4）本人第一作者身份，或独撰、或导师（可以是本人导师也可以是校内其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在CSSCI或CSCD来源期刊（不含扩展版）发表本专业学术论文1篇，并同时主持完成省级课题1项。

（5）研究生在I类竞赛的国赛中获奖、Ⅱ类竞赛的国赛中获二等奖、Ⅲ类竞赛的国赛中获一等奖及以上，并且排名第一。竞赛等级的认定按最新发布的《江西财经大学学科竞赛管理办法》执行。

（6）其他培养单位学位分委员会认定为重大研究创新成果的情形。

（二）满足正常毕业与学位授予的相关条件，且录取为博士研究生或国家机关公务员的硕士研究生，允许申请提前毕业和学位授予。

国家机关公务员包含以下情形：

1.录用为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以当年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考试录用公务员的公告目录为准）；

2.录用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以当年中央机关、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招考的公告目录为准）；

3.录用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属中央企业总部的工作人员。

在规定的年限期满时，仍未满足《江西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管理办法第三十条》前四款任一条件的，作肄业处理；同时满足《江西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管理办法第三十条》前四款条件，但毕业论文未通过预评审或预答辩，准予结业并颁发结业证书。

六、学分要求
1.课程学分要求：研究生修满的课程总学分为30学分。其中学位课程学分13学分，必修课学分9学分，选修课为8学分。

2.社会调研学分要求：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必须从事与专业要求相符的社会实践活动，计2学分。各培养单位应明确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参加社会实践的形式、时间、工作量和考核办法。实践结束后，须提交社会实践报告，导师根据社会实践报告的质量评定成绩，成绩分为合格与不合格两个等次，评定为不合格者，需重新撰写实践报告直至通过为止。社会实践一般应在学位论文开题前完成。
七、中期考核要求
中期考核一般在入校后第4学期未提及完成，具体考核办法详见《江西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实施细则（2025修订）》。中期考核不合格的，不能参加毕业论文开题和进行论文撰写。

八、科学研究/社会实践要求
（一）科学研究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应至少取得2学分科研学分。科研学分的具体要求由培养单位根据学科专业特点自行确定，并在专业培养方案中明确规定。
（二）社会实践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必须从事与专业要求相符的社会实践活动，计2学分。各培养单位应明确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参加社会实践的形式、时间、工作量和考核办法。实践结束后，须提交社会实践报告，导师根据社会实践报告的质量评定成绩，成绩分为合格与不合格两个等次，评定为不合格者，需重新撰写实践报告直至通过为止。社会实践一般应在学位论文开题前完成。
九、学位论文和过程管控要求
（一）学位论文的选题与开题

硕士研究生一般应在第二学期内通过阅读文献、收集资料和调查研究后在导师的指导下确定论文题目，第四学期第四周前内完成开题报告，导师需结合自身课题或研究方向指导学生从学科前沿的角度展开文献梳理和综述，搭建研究框架，确定研究内容，选择研究方法，预估重、难点及提出解决方案，进而完善开题报告；导师组在第四学期结束前组织不少于三位具有副教授或博士学位以上具备硕士生导师资格的高水平评审专家对学生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开题报告进行评估和指导，对开题报告质量不高或不过关者给出修改、重大修改或重新开题的建议，修改后的开题报告书需在1-2周内重新提交（重大修改和重新开题的学生需征得开题小组3位专家再次审核通过）。

（二）学位论文的写作与检查

导师（组）及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检查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的进展情况。导师应本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经常性指导学生论文的写作，包括论文选题、框架搭建、文献梳理、资料搜集、数据处理、方法指导、结果分析、语言润色等，如有必要，可由导师组协助导师商请学术能力强并具有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作为第二导师协助指导学生的论文写作和学术能力的培养。导师组应对学生论文写作的进程予以督查、提醒和帮助，以保证学生论文的高质量完成，促进学生学术能力的提升。

学位论文的预答辩、匿名评审和答辩

    本专业学位论文的答辩以公开方式进行，分为预备和正式答辩两个过程。
1.预答辩。导师组在第五学期结束前组织不少于三位具有副教授职称或博士学位以上具备学术型硕士生导师资格的高水平评审专家（其中至少有一位正高职称或博士生导师的专家）对学生学位论文进行预答辩指导，必要时可聘请校外高水平专家（本领域内具有丰硕研究成果和较高学术地位的教授或博士生导师）参与预答辩指导，答辩过程中，学生需对每位专家给出的意见和问题仔细记录，并与答辩专家进行核对，对预答辩质量不高或不过关者给出修改、重大修改或延期预答辩的建议，修改后的学位论文需在1-2周内重新提交（重大修改的学生需征得小组3位专家再次审核通过）；延期预答辩的学生需将答辩组专家意见和问题汇总给导师，并与导师商讨修改和完善办法，认真对待论文的修改和完善，并按照专家组意见进行逐一回复或说明，以备专家组查验，然后在第六学期开学两周内在征得导师同意的情况下提请导师组重新组织预答辩，直到通过为止。

预答辩通过的学位论文须通过研究生院或学院评定学位分委员会组织匿名评审，匿名评审一般为两位校外高水平专家，匿名评审过程及结果处理办法按学校与学院相关文件执行。

2.正式答辩。论文正式答辩委员会由3名专家组成，其中答辩委员会主席由校外专家担任，论文答辩采取导师回避制，提交答辩的论文隐去导师信息。

预答辩匿名评审获得通过的学生须按评审专家的意见修改和完善论文，并对专家意见进行逐一回复或说明，主要修改的地方均需在论文中以醒目的字体或颜色予以标注，以备正式答辩组专家查验。正式答辩一般安排在毕业前两个月内完成，答辩过程中，学生需对每位专家给出的意见和问题仔细记录，并与答辩专家进行核对。学生需按照专家组意见对论文进行修改和完善，并逐一回复或说明，以备专家组查验。

硕士学位论文答辩不合格的，经过论文答辩委员会半数以上的委员同意，可在一年内修改论文，重新答辩一次。决议经答辩委员会主席签字后报学位评定委员会备案。在答辩委员会未做出修改论文并重新答辩的决定情况下，任何个人无权在修改论文重新组织答辩。

学位授予。论文答辩委员根据答辩情况，就是是否授予硕士学位作出决定。决议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经全体委员2/3以上（含）同意，方可做出通过论文答辩并建议授予学位的决定。

上述规定如与“学校硕士学位论文的撰写、预答辩、评阅与答辩要求等按照学校相关文件规定执行”不一致，以学校的规定为准，具体要求详见《江西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管理办法（2025年修订）》。
课程设置和考核要求

（一）课程设置

研究生在校期间应修满规定的总学分，学分分为课程学分、社会调研学分和科研学分三类。三类学分必须分别修满，方可参加学位论文答辩。总学分最低为32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为28分、社会调研学分为2分、科研学分为2分。在课程分类上按三类课程设置（见下表），即学位课（公共学位课和专业学位课）、必修课（公共必修课和专业必修课）、选修课（公共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

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课程安排
	课程类型
	学分数
	主要作用

	学位课
	公共学位课
	7
	为创新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专业学位课
	6
	

	必修课
	公共必修课
	3
	使学生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专业必修课
	6
	

	选修课
	公共选修课
	2
	体现导师的研究方向和特色，使学生对所选研究方向范围内的专门问题有更深入的熟悉和掌握或扩大知识面。

	
	专业选修课
	6
	


具体课程设置参见本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表
考核

1、课程成绩按照学校研究生管理部门的要求进行考核。考试形式分为闭卷考试、开卷考试、撰写课程论文、撰写案例报告等形式，具体考试方法由导师组确定。

2、成绩合格标准为：学位课75分为合格；必修课、选修课60分为合格。
留学生、港澳台研究生课程设置的调整说明

其他需要说明事项

（一）科研能力要求

研究生在学习期间必须完成2个以上科研分。科研分的认定标准根据学校研究生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外语能力要求

研究生毕业时大学英语六级（CET6）成绩必须达425分及以上。第一外语为其它语种者，需参加学校组织的同等水平测试，成绩合格者方能授予学位。

（三）修订说明

有关学制与学习年限、学分体系与科研要求、课程考核、中期考核、学位论文等环节的要求详见《江西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总则（2025年修订）》。
适用范围 
本培养方案适用于2025年（含）以后入学学生。
十四、专业阅读书目
（一）书目
	本学科主要文献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考核方式
	备注（选读/必读）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马克思、恩格斯
	人民出版社
	1998年
	考核
	选读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
	马克思、恩格斯
	人民出版社
	1998年
	考核
	选读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
	马克思、恩格斯
	人民出版社
	1998年
	考核
	选读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马克思、恩格斯
	人民出版社
	1998年
	考核
	选读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
	马克思、恩格斯
	人民出版社
	1998年
	考核
	选读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
	马克思、恩格斯
	人民出版社
	1998年
	考核
	选读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
	马克思、恩格斯
	人民出版社
	1998年
	考核
	选读

	8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亚当·斯密
	商务印书馆
	1993年
	考查
	选读

	9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诺思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年
	考核
	选读

	10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科斯等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年
	考核
	选读

	11
	《贫困与饥荒》
	阿马蒂亚·森
	商务印书馆
	2001年
	考查
	选读

	12
	《私有化的局限》
	魏伯乐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
	考查
	选读

	13
	《政治经济学——比较的视点》
	克拉克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年
	考查
	选读

	14
	《21世纪资本论》
	皮凯迪
	中信出版社
	2013
	考查
	选读

	15
	《资本论》的现代解析
	洪银兴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5年
	考查
	选读

	16
	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十五讲
	本书编写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
	考查
	选读

	1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张宇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
	考查
	选读

	18
	“Marx on Value, Capital and Exploitation.”
	Bose, Arun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3 
	(Fall 1971)


	考查
	选读

	19
	“Marx’s theory of valu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 in The Subtle Anatomy of Capitalism. 
	Shaikh, A.,
	ed. J. Schwartz, and Santa Monica: Goodyear.
	1977


	考查
	选读

	20
	 “The Paradox of Value: A Suggested Interpretation.” 
	Stephenson, M. A.,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4 
	(Spring 1972)


	考查
	选读


（二）期刊

 1. 《经济研究》

 2. 《经济学动态》

 3. 《经济学家》

4. 《当代经济研究》

5.《改革》

6.《中国农村经济》

 7. Econometrica

8.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 Review of Economic Stu

11.其它CSSCI期刊：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类和管理类。

江西财经大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学院（研究院）：经济学院                学科、专业： 政治经济学

研究方向：所有研究方向 

培养方式：全日制

	课程

类型
	课 程 名 称
	学分
	学时
	学  期
	开课学院
	备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公共学位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2
	3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术英语
	1
	32
	√
	
	
	
	
	
	外语学院
	

	
	中级微观经济学
	2
	48
	√
	
	
	
	
	
	经济学院
	

	
	中级宏观经济学
	2
	48
	
	√
	
	
	
	
	经济学院
	

	公共必修课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6
	
	√
	
	
	
	
	马克思主义学院
	

	
	AI与学术论文写作
	2
	32
	
	√
	
	
	
	
	数字经济学院
	

	专业学位课
	《资本论》专题研究
	3
	48
	√
	
	
	
	
	
	经济学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3
	48
	√
	
	
	
	
	
	经济学院
	

	专业必修课
	外国经济思想史
	2
	32
	√
	
	
	
	
	
	经济学院
	

	
	新制度经济学
	2
	32
	
	
	√
	
	
	
	经济学院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2
	32
	
	√
	
	
	
	
	经济学院
	

	公共选修课（要求至少修满2学分）
	统计分析软件与应用
	1
	16
	
	√
	
	
	
	
	经济学院
	

	
	高级宏观经济学前沿
	1
	16
	
	√
	
	
	
	
	经济学院
	

	
	经济大数据分析方法与应用
	1
	16
	
	
	√
	
	
	
	经济学院
	

	
	数字经济学前沿
	1
	16
	
	
	√
	
	
	
	经济学院
	

	
	大国三农与乡村振兴
	1
	16
	
	
	√
	
	
	
	艺术学院
	

	
	健康与体育
	1
	16
	
	
	
	√
	
	
	体育学院
	

	
	研究生心理健康与调适
	1
	16
	
	
	√
	
	
	
	社会与人文学院
	

	专业选修课（要求至少修满6学分）
	中级计量经济学
	2
	32
	
	√
	
	
	
	
	经济学院
	

	
	中级政治经济学
	1
	16
	
	
	√
	
	
	
	经济学院
	

	
	机器学习与经济学应用
	1
	16
	
	√
	
	
	
	
	经济学院
	

	
	城市经济学前沿
	1
	16
	
	
	
	√
	
	
	经济学院
	

	
	劳动经济学与前沿研究专题
	1
	16
	
	
	√
	
	
	
	经济学院
	

	
	健康经济学
	1
	16
	
	
	
	√
	
	
	经济学院
	

	
	中级国际经济学
	1
	16
	
	
	√
	
	
	
	经济学院
	

	
	产业规制理论与政策
	1
	16
	
	
	√
	
	
	
	经济学院
	

	
	西方经济学流派专题
	1
	16
	
	
	√
	
	
	
	经济学院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1
	16
	
	
	
	√
	
	
	经济学院
	

	选修课在导师指导下选修，在第二至三学期修读


注： 1.本课程总学分最低28学分，最高不超过30学分。
2. 一般每学分为16学时。
3. 其他培养环节如培养过程中应完成的学习实践行为。包括社会实践、科研、文献报告综述、中期考核、论文开题报告会、预答辩环节等，由各学院（所）自定。

